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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6(108)華產企字第 100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單所承保之營建機具，因被保險人或其受僱員工因執行起吊作業之疏忽或過失，所致

起吊物本身之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除本附加條款載明不保

事項外，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自負額 

對於本條款承保範圍內之任何一次損失，被保險人須先負擔自負額＿＿＿＿＿，本公司僅就

理算後應賠償金額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如有複保險或其他保險同時應負賠償

責任時，除另有約定外，應按個別之自負額扣減。 

 

第三條 賠償限額 

本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金額以新台幣＿＿＿＿＿元為限，保險期間內累積最高賠償

金額為新台幣＿＿＿＿＿元。 

 

第四條 不保事項 

被保險人應遵守下列事項，否則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一、吊卸機具設備之負荷能力應超過被吊卸物重量百分之一百三十以上，並應事先檢查，確

定情況良好，符合安全條件。  

二、吊卸機具設備之操作者依法應有合格執照之人員擔任或曾接受相關訓練領有結業證書者。 

 

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營造綜合保險、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及營建機具綜合保險，其約定與主保險 

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理。 

 


